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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网站开展知识竞答
话费大奖等你来拿

在本报开出专栏对《丛书》进行系列报道的同时，浙
江法治在线（http：//www.zjfzol.com.cn/）网站与“浙江普
法”微信公众号也会同步开展有关《丛书》的知识竞答活
动。参与活动的读者有机会获得手机话费充值大奖，名
额多多、话费不断，千万不要错过哦！

禁渔期里不捕只买就没事？错！
“一打三整治”法律宝典在此，赶紧来翻！

本报记者 许乔静

浙江是海洋资源大省，但是随着海洋生态环境恶化和捕捞过度扩张，浙江渐陷“东海无鱼”
之困。深入实施海上“一打三整治”专项行动，加快东海渔场修复振兴，建设“海上粮仓”，实现
海洋环境资源可持续利用，是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中推进环境治理
和生态保护中的重要一环。

《法律服务浙江经济转型升级组合拳系列丛书》针对修复振兴浙江渔场问题，推出《“一打
三整治”法律知识解析》，从法律角度细致解读了执法行动中常见的法律问题。

对“三无”渔船有哪些处罚措施？
为有效压减严重过剩的海洋捕捞强度，保护海洋生态环境，修复

振兴浙江渔场，浙江省决定从2014年开始，用3年左右时间，在沿海
组织开展以严厉打击涉渔“三无”船舶及其他各类非法行为、整治“船
证不符”捕捞渔船和渔运船、整治禁用渔具、整治海洋环境污染等为
主要内容的“一打三整治”专项执法行动。

“三无”渔船曾是东海海面上捕捞乱象的罪魁祸首之一。据了
解，浙江的“三无渔船”在2013年达到最高峰，数量达1.3万艘，明令禁
用的各类渔具达11万多顶（张）。“我们老老实实休渔，无证渔船却在
出海捕鱼，这样的损失谁来承担？”面对渔民这样的埋怨，各地把严打

“三无”渔船作为修复渔场工作的重中之重。
《“一打三整治”法律知识解析》的9个章节中，有关打击涉渔“三

无”船舶及其他各类非法行为的25个“一问一答”单独梳理成一章，包
含了涉渔“三无”取缔、违法捕捞处罚、捕捞许可证发放等相关法律问
题解析。

近年来，外省籍渔船在浙江海域偷捕现象日趋严重，这些渔船越
来越多，马力越来越大，而且有组织、有分工，捕捞船配渔运船，前面
偷捕、后面偷运，形成了完整的海上违法“产业链”。“一打三整治”行
动中，浙江把重拳打向外省渔船越界偷捕违法行为。《“一打三整治”
法律知识解析》第七章“渔业水域监管、处罚、补助”，详细解答了这方
面的法律问题，其中还包括了外国人、外国渔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
国渔业法》该如何处罚等一系列问题。

禁渔期里有哪些令行禁止的行为？
规定禁渔期，是世界各国普遍实行的鱼类资源保护制度，我国的

渔业法规也明确规定了这项制度。《“一打三整治”法律知识解析》全

面讲解了禁渔期令行禁止的行为。同时，为了方便读者理解记忆，书
中还列举了15个经典案例配套讲解。

宁波北仑区渔政执法人员乘坐渔政艇进行海上突击检查时，发
现有一艘渔船在小港某水产码头卸货。执法人员对其实行例行登临
检查并出示执法证后，不但发现这艘船未持有当地渔政机构颁发的
伏休期间渔运船同步休渔备查卡，还在其鱼舱内找到其收购的新鲜
渔获物150箱。经过询问，当事人承认违反禁渔期规定收购涨网船捕
捞的饲料鱼，已获利1750元。执法人员没收了这些渔获物，并没收其
违法所得并罚款。

这艘渔船虽然没有在禁渔期捕鱼和携带禁渔期禁止作业的渔
具，但是在禁渔期收购了渔获物，违反《浙江省渔业管理条例》中“不
得向禁渔期内违禁作业的渔船供油、供冰或者代冻、收购、销售、转载
违禁渔获物”的规定，被视为使用违禁网具和伏休期内偷捕等行为的
帮凶。

本书附录部分还节选了“一打三整治”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原文，方便读者系统性查阅相关资料。

法院公告
2016年3月29日

（2016）浙0784民初87号
闫京广、浙江金华科技园开发有限公司、浙江兰溪市

华伦造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楼一成与被告李伟献、
闫京广、浙江金华科技园开发有限公司、浙江兰溪市华伦
造纸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和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转程序）、
开庭传票及合议庭成员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关达期满后的15日、30日。开庭审理日期为2016
年7月7日14时30分，开庭地点在永康市人民法院四号
审判庭（东门三楼）。合议庭成员为朱蕾蕾、金华英、吕永
利。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4民初88号

浙江金华科技园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楼一
成与被告李伟献、胡晓岚、浙江金华科技园开发有限公司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和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转程序）、开庭传票及合
议庭成员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关达期
满后的15日、30日。开庭审理日期为2016年7月7日14
时，开庭地点在永康市人民法院四号审判庭（东门三楼）。
合议庭成员为朱蕾蕾、金华英、吕永利。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01488号

冯小伟：本院受理原告钟仙凤诉被告冯小伟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证据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开庭传票。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30日内。本案由黄小英担任审判长，与代理审判员应
秀萍、人民陪审员朱君欢组成合议庭，定于2016年6月27日
上午8时4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1356号

吴全福、黄牡丹：本院受理原告谢丽红诉被告吴全
福、黄牡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材料、合议庭通知书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2016年6月28日上午9时在
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1758号

王丹青、翁志就：本院受理原告朱建中、楼仙芝与被
告王丹青、翁志就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材料、合议庭通
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2016年6月29日上午9
时在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5）金浦商初字第4200号

胡建龙：本院受理原告金成先与被告胡建龙之间的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
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金浦商初字第4200号民事裁定
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316办公室领取民
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5）金浦商初字第3563号
王进：本院受理原告方荣军诉被告王进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金浦
商初字第3563号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
来本院416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01265号

陈永积、蒋灵婉：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浦江支行诉被告陈永积、蒋灵婉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
于2016年6月28日上午8时50分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5）金浦商初字第3565号

王进：本院受理原告方荣军诉被告王进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金浦
商初字第3565号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
来本院416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01409号

张伟光、陈义淑：本院受理原告胡松波诉被告张伟光、陈
义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
并定于2016年6月27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5）金浦商初字第3804号

金江坤：本院受理原告倪将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金浦商初字第
3804号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1064号

赵灿灿、吴珊珊、潘文正、钟金根：本院受理原告陈晔诉
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
并定于2016年6月30日上午8点50分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1165号

董乐许：本院受理原告陈龙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
2016年6月30日上午9点10分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825号

吴君卫：本院受理原告项毅诉你加工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6
年6月30日上午9点20分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5）金浦商初字第4106号

汪志浩：本院受理原告朱金虎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金浦商初字第4106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5）金浦商初字第4108号

汪志浩：本院受理原告朱金虎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金浦商初字第4108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5）金浦商初字第4146号

冯初阳：本院受理原告兰溪市众益水晶饰品有限公
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5）金浦商初字第414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01632号

马钱辉：本院受理原告宠康英诉被告马钱辉离婚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由黄小英担任审判长，与
代理审判员应秀萍、人民陪审员朱君欢组成合议庭，定于
2016年6月27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进
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1210号

周苏婵、赵超明：本院受理原告赵士槐诉你们之间的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6月29日9时20分
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01155号

朱国忠、杨荷蕉：本院受理原告王中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726民初
01155号案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2016年7月5
日上午9时在杭坪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01435号

倪晓君、丁卫星：本院受理原告陈旭坚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726民初
01435号案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2016年7月5
日上午9时15分在杭坪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01437号

倪晓君、丁卫星：本院受理原告陈金木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726民初
01437号案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2016年7月5
日上午9时30分在杭坪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5）金浦商初字第3508号

蒋贤青、张秀芳：本院受理原告张强青诉被告蒋贤青、张
秀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5）金浦商初字第3508号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内来本院416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5）金浦商初字第3805号

金江坤：本院受理原告郑江雄诉被告金江坤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
金浦商初字第3805号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内来本院416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5）金浦商初字第3891号

王永明：本院受理原告邓春林诉被告王永明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
金浦商初字第3891号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内来本院416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254号

盛凤娟：本院受理原告张小强诉被告盛凤娟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726民初254号案
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2016年7月6日上午10时在杭坪法
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5）衢柯商初字第861号

江竹伟、黄荣招、徐玉凤、江作清、钱桂香、江富清：本院
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衢化支行诉你们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本院（2015）衢柯商初字第86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
容为：一、被告江竹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归还原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衢化支行借款本金
49855.71元及利息。二、被告黄荣招、江作清、徐玉凤、钱桂
香、江富清对上述债务在最高额65000元范围内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借款人江竹伟追
偿。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5）衢柯商初字第860号

徐玉凤、江作清、江竹伟、黄荣招、钱桂香、江富清：本院

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衢化支行诉你们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本院（2015）衢柯商初字第86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
容为：一、被告徐玉凤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归还原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衢化支行借款本金50000
元及利息。二、被告江作清、江竹伟、黄荣招、钱桂香、江富清
对上述债务在最高额65000元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借款人徐玉凤追偿。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802民初297号

吴骞：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衢州柯城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民事诉讼风险提示、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证据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你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15分（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花园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802民初128号

周屹、祝春娟、浙江大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的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分行诉你们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诉讼风
险提示、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证
据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你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花园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交依法缺席裁
判。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802民初402号

郎涌：本院受理的原告王建春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诉讼风险提示、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证据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你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15分（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花园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交依法缺席裁判。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5）衢柯花商初字第377号

浙江大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衢州市凌丰汽车
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曾志斌：本院受理原告衢州市正大融
资担保有限公司诉被告浙江大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衢州市凌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曾志斌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衢柯
花商初字第37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浙江大
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归
还原告衢州市正大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垫资款本金
3966400元及利息187982.05元。二、被告衢州市凌丰汽
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曾志斌对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案件受理费40035元，保全费5000元，公告
费650元，合计45685元，由被告浙江大腾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衢州市凌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曾志斌共
同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缴纳。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